
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关于持有陕西宝光真空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的报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及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——权益变动报

告书》（以下简称《准则第 15 号》）及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就西

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西藏锋泓”）持有陕西宝光真空

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宝光股份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的权益变动

情况，西藏锋泓已于 2016 年 10 月 11 日披露了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

书》（后续于 2016 年 10 月 14 日及 18 日分别披露修订稿），较上述《简

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披露时的持股比例 13.59%，当前西藏锋泓及其

一致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比例变动已超过 5%，现根据相关规定

就本次权益变动对前次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的不同部分进行如下

报告和披露： 

一、权益变动情况 

2016 年 10 月 15 日，上市公司发布了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拟将

北京融昌航原持有上市公司的 405 万股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1.72%）无

限售流通股进行司法拍卖的公告（详见 2016-73 号公告）。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，上市公司发布了黑龙江高级人民法院将北

京融昌航投资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融昌航”）原持有上市

公司的 850 万股、250 万股（合计 1100 万股, 占公司总股本的 4.66%）

无限售流通股强制扣划至李源先生的证券账户，同时根据李源先生的

申请，拟变卖上述股份（详见 2016-76 号公告）。 



2016 年 10 月 28 日，西藏锋泓通过财通证券北京成府路营业部

大宗交易获得李源先生所持宝光股份的 1100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，成

交价格为 19.6 元/股（详见 2016-78 号公告）。 

2016 年 10 月 29 日，西藏锋泓的一致行动人张敏在黑龙江省高

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竞得北京融昌航所持宝光股份

405 万股，成交价格为 9047.5 万元（详见上市公司 2016-78 号公告）。

根据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6 年 11 月 9 日出具的（2016）黑执

41 号《执行裁定书》，张敏付款义务履行完毕，裁定北京融昌航所持

“宝光股份”合计 405 万股变更为买受人张敏所有。 

张敏凭上述司法文件，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办理完毕该等 405

万股股份过户登记手续。 

上述权益变动完成后，西藏锋泓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

司 4710 万股无限售条件人民币普通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9.97%。 

二、一致行动人及一致行动情况 

（一）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

姓名 
性

别 
身份证号 住所 国籍 

是否取得其他国家

或地区居留权 

张敏 女 2301021968****322X 

哈尔滨市道里区

安定街 93号 1单

元 503 室 

中国 否 

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，张敏不存在持有境内、境外其他上市公

司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%的情况。 

（二）一致行动情况 

基于与西藏锋泓既有债权的司法处置过程具有较大相关性，为确

保既有债权尽快受偿，西藏锋泓与张敏女士于2016年10月28日签署



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参与北京融昌航所持宝光股份405万股的司法处置，

并约定在其顺利竞得该股份的前提下，双方就以下内容达成一致行动： 

1、就作为上市公司股东根据其公司章程所享有的提案权、表决

权（“特定股东权利”），双方将采取共同的意思表示。 

2、双方采取共同意思表示的方式为：乙方（张敏）同意不可撤

销的委托甲方（西藏锋泓）行使与乙方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相关的提案

权、表决权。 

三、持股目的及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

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

（一）持股目的 

西藏锋泓作为北京融昌航的债权人，为保护自身利益，加快既有

债权的回收并促进相关司法处置进程的开展，通过多次参与司法处置

获得宝光股份股权，相关权益变动系因参与司法处置所致。 

（二）是否拟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已

拥有权益的股份 

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

易、大宗交易、协议转让、参与司法处置等合法方式增持上市公司的

股票，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（详见上市公司与本报告同日

披露的关于西藏锋泓本次增持计划的2016-82号公告）。截至目前，信

息披露义务人无在未来12个月内减持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，同时，

存在法定不得减持情形的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循相关规定。若

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，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



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前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

除西藏锋泓 2016 年 10 月 11 日已披露的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》

（及其后续修订）已披露内容外，至本次权益变动报告之日前 6 个月，

西藏锋泓存在通过上交所大宗交易平台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形，具

体情况如下： 

日期 买卖方向 价格区间（元/股） 成交数量（股）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买入 19.60 11,000,000 4.66% 

该交易的相关情况已由上市公司2016-78号公告予以披露。除前

述情况之外，西藏锋泓不存在以其他方式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。 

五、其他重大事项 

截至本报告日，除本报告前文已披露事项及已通过上市公司公开

进行披露的事项外，本次交易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

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，也不存在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

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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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

 

 

张敏（签字） 

 

2016年11月13日 

 


